
灌电船安专办〔2019〕4号

关于加强全县船舶领域重大安全风险隐患
防控整治的通知
临港产业园区管委会、各有关镇人民政府，各船舶企业：

为切实加强全县船舶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的防控整治，按照县安委办《关于认真落实全市重点领域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及防控整改措施清单的通知》（灌安办〔2019〕17号）和市工信局《关于加强船舶工业行业重大安全风险防控的通知》（连工信工办〔2019〕13号）等文件要求，现将船舶领域重大风险隐患的防控整治要求通知如下：

一、制定风险隐患防控整治方案。各船舶企业要针对重大安全风险制定专门管理制度或安全技术方案（操作规程），以公司文件形式予以明确，并严格执行，正式文件于5月25日前分别上报县电力与船舶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和园区管委会安监机构。

二、开展风险隐患防控整治工作。各船舶企业要认真对照《船舶领域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及防控整改措施清单》，结合安全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和企业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对重大安全风险隐患开展自查自纠工作。对查出的重大安全风险隐患优先整改、及时整改、彻底整改，按时上报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检查整改情况，并配合做好有关部门的检查工作。
三、建立重大风险隐患防控整治长效机制。各船舶企业按照船舶领域重大安全风险隐患清单实施动态监管、动态更新，不留空白、不留死角，逐项抓好落实，确保行业领域重大安全风险得到有效管控、重大安全隐患闭环整改到位，本月起至年底前，将工作进展情况于每月25日前分别上报县电力与船舶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办公室和园区管委会安监机构。
四、加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各企业负责人要切实履行职责，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加大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加强员工教育培训工作，保障安全生产工作取得实际成效，防止安全事故发生，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五、强化监督检查力度。临港产业园区管委会、各有关镇人民政府要落实工作责任，强化推进措施，督促企业按要求开展重大安全风险隐患防控整改工作，加强对辖区内船舶企业安全生产的动态监控。县电力与船舶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将开展监督检查，及时了解进展情况，积极组织推进，保障全县船舶行业重大安全风险防控工作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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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安全风险
和隐患
	防控和整改措施

	作业区域使用可燃、有毒气体具有引起火灾、爆炸、中毒风险；船舱等涉及有限空间作业可能造成人员窒息、中毒风险；油漆原料库可能发生火灾、爆炸风险；船体吊装起重作业风险。
	企业要加强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认证工作；企业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自查自纠；全力配合好相关部门聘请安全生产专家对企业开展的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并对照专家列出的隐患清单逐条整改，形成闭环管理；企业要制定油漆作业、油漆原料库管理、船体吊装等专项安全技术方案，并严格按照技术方案开展作业活动。




